
论宗教 的认同性和别异性 
一 一 种方法论的探讨 

白建灵 

在人类的群体性划分中，民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民族是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则和普遍现象。 

任何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通过内部认同和外部别异实现的，这使任何民族都具有认同性和别异 

性。纵观各民族的发展史，每个民族在实现内部认同和外部别异的过程中，宗教都发挥有重要的 

作用。就宗教而言，它自身也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宗教在民族认同和别异中的作用，可以表述 

为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对民族认同和别异的神圣化。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个 “中性”的 

概念，普遍适用于每个民族，因此，它也具有 了认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宗教 认同性 别异性 方法论 

作者：白建灵，1974年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宗教学博士。 

一

、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对民族认同和别异的神圣化 

认同性和别异性是群体社会下的普遍性范畴。任何社会都是群体性的存在。在一个社会体系 

中，既会因利益、信仰和其他因素的一致而形成群体，也会因利益、信仰和其他因素的差异而形 

成不同的群体。但凡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必然会对群体进行内部认同和对其他群体进行外部别 

异。一一般而言，一个群体的内部认同是通过对其他群体的外部别异同步实现的。可以说，要认同 

就必然有别异；不通过别异也不可能产生认同。认同和别异二者从概念上二可分析为二，实质则内 

外一体。 

在人类的群体性划分中，民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民族是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则和普遍现象。 

纵观人类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宗教以人类文化的重要形式，一直对民族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宗教对民族社会发展的作用，一般而言，是通过神圣化民族认同和别异的方式实现的。 

通过考察关于民族的各种定义，发现它们集中突出了一点，即各种要素的 “共同性”，如共 

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共同地域、共同血缘、共同语言、共同宗教、共同文化 (生活)、共同民 

族意识，或者直接表述为认同感和一体感。所有的定义都强调民族的这种共同性，表明这种 

“共同性”对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些凶素都没有了 “共同性”，拥有这些因素的人 

群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强调民族的这种共同性，也表明这种 “共同性”有一个从 “不同” 

到 “共同”的发展过程。从不同到共同，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由单个的 

人追求共同性而结合为一个民族群体，而是由不同的较小群体通过认同而达到一个更大的民族共 

同体的，比如从氏族到部落到民族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在民族共同体内部，这些较小的群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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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足先前就有的，还足后来分化新牛的，都会往埘 族}人同的旧时，依然保柑『{身的群体性特 

征。也即足说，任flIJ一个民族共同体，其内部的群体性兹 足1卜常口』j 的。⋯于先fji『的蓐异性， 

产生了追求乃至实观的共同体；又 为差异性在内部的长期存在，使得维护 成 r恒久的追 

求。民族群体的共同性和民族内部的蒡异性是并存的。 

民族群体的共州性幂u民族内部差异性的并存，蜕明民族内部的箍异性既nf以发艘成为比族的 

共同性，义是民族共蚓性长期发展的～一种潜在威胁．．}̂j此，民族 同 的形成和保持需要长期经 

营。对民族共同性的经营需要藉一种 “文化力” 这种文化力应该能够赋 族 以一种合 

法性和神圣性，从而使民族或员能够自觉奉行。形成和保持民族共¨性的力毓jt要订 种，一种 

魁外力，来 自民族群体外部的Fj然的或其他群体的直接或潜 的威胁；一种足内力，赋予 族各 

构成要素以 一种神圣性，具有凝聚民族内部小同群体干̈圳异其他民族的力 。外力足普遍和长期 

的现象。外力 遍和f乏期的作用就使内力必须具有神 性 ，许}j．这种／，J馒越神 ，它所起认同和 

别异的作_『fj就会越大。 

赋予民族共同性以合法性和神 性的力 ，并不足以消除民族蔗异性造成的离心力，其功能 

的有效性只在于对民族差异性造成的离心力的克服，以及对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这种力鞋被赋 

予民族令体，服务于民族的共同 H-：H,t，就会通过别异他族，克服 族内邪的差异性，起到凝聚民 

族，增强民族认同，形成一体化秩序的作刚。当这种力量不能有效服务于民族伞体时，民旅内部 

的差异性就有町能被扩大，造成民族的分裂。这币}1神圣力量的作，{1，对 一民族是如此，对多民 

族 体化的大格局来说，也足⋯ 样 中同作为多民族的圈家，虽然也有分裂局面，但大一统的文 

化瞰向，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兀一一体大格局保持和加强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这种具有神圣性的力量就是宗教，或者说是 “准宗教”。任何宗教都必然会不1l一定的群体进 

行 一体性的结合，或者说 “宗教是随卜_d和通过人类集体生活而发展起来的”①；人类的集体生活 

方式从来不是 一的，丽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小断发腱变化的 宗教之所以能和具有认 性 

和别 性的人类群体进行一体性结合，在于它自身具有一一种独特性。它的这种独特性可以表述为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宗教对民族群体的历史作用是通过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埘民族这种 

群体社会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实现的。 

民族和宗教，它们既有相对的独立性质，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史 一冉证 

明，越是在民族的 期，宗教和民族社会的结合就越紧密。随着民族的发展，宗教和民族社会的 

结合程度逐渐走向松驰，或者说宗教 自身的独立性越来越突出。宗教独立性的发展指的并不是宗 

教- 族社会的脱离，而是说宗教与民族社会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伴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 

宗教也棚应地表现为- 种形态，即1．氏族 一部落宗教；2． 族 一罔家宗教；3．世界宗教。 

近现代比较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用大 的实证材料 明，“早在人类最初创造宗教神灵的原 

始时代，宗教就已成_『当时社会各种文化的总汇”②。在原始时代的氏族社会中，宗教组织和整 

个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二者足 “浑然一体的”⑧，或者说氏族社会的图腾观念 

直接体现为氏族意识，图腾崇拜物就是氏族对内认同和刈．夕 0异的标志。通过把图腾观念社会化 

和制度化，要求每一个氏族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并依此而形成为氏族社会的 “神圣传统”，从而 

① [英]赫 ·乔 ·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 134 

页 。 

② 吕大吉：《泛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载 《从哲学到宗教学》(吕大吉学术论文选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45页。 

③ 《宗教学通论新编》，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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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整个氏族的共同性，维持了氏族社会的 “一体化秩序”①。随着氏族 一部落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氏族组织分化为更小的家族或家庭组织的同时，整个氏族、部落又联合成了更大的民族群 

体，人类历史进入了民族 一国家阶段。与氏族宗教组织和整个社会组织浑然一体不同，在民族 一 

国家里，宗教组织和整个社会组织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松驰，或者说民族 一网家社会里分化出了 

宗教专职者和}甘俗专职者，宗教特权阶层和世俗特权阶层。相应地，宗教的神圣事业和社会的世 

俗事业也有 r．一定程度的分野。这种分野的现象说明：在国家或社会经济的富余化发展下，有了 
一 批专门从事宗教文化事业的人，这些人构成 J，一个 “专门侍奉神灵 (实际上是在神腼中侍奉 

神的象征物、住持祭仪、觇知天命和神意)的祭司集团和巫祝阶层。”② 所滑 “君权来 自神权”， 

“神权服务于君权”，是说宗教特权阶层和世俗特权阶层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二者的关系 

不是完全分立的，而是统一的或同盟的。③ 这种 “统一”关系是一种由氏族制与图腾制 “浑然 
一 体”状态发生分化但又未完全分立的状态。这种虽然已有分化又未完全分立的政教关系，或 

者说这种国家宗教必然 “具有全民信仰的种族或民族宗教的特征”④。在传统社会 (氏族 一部落 

社会和民族 一国家社会)里，宗教对民族群体认同和别异的神圣化和强化，可以表述为 “神不 

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鬼神非其族类，不歆祭祀”；也可以表述为 “神只歆同类，民只祀同 

族”，“鬼神视其族类，而歆祭祀”。具体而言，就是宗教的观念表现为民族的意识，宗教的感情 

内化为民族的感情，宗教的行为和活动成为了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结合或服务于 

民族的组织和制度。传统的宗教信仰表现为一种社会化的强制，通过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认同和别 

异，加强了民族社会一体化的秩序。 ． 

随着民族之间的征服活动，出现了多民族的帝国形式；与帝国形式相适应，出现了超民族的 

世界性宗教。这是指它不再是某一特定民族的民族宗教，而是变成许多民族共同拥有的宗教。但 

由于民族自身独立性的存在，使某一宗教的世界化发展都会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或者说，世 

界性宗教是通过民族化而实现其世界化的。与世界性宗教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 

是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比如汉族，既信仰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又信仰有佛教、道教、基督 

教等；一种是多个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藏族 、土族、裕固族都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回族、撒 

拉族、东乡族、保安族都全民信仰中国化的伊斯兰教 ，以及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 、美利坚民 

族都信仰基督教，等等。世界性宗教的产生和发展说明宗教和民族的关系，不再像传统宗教时期 

那样单一，而是呈现出更为多彩和复杂的内容。由于世界性宗教时期，宗教和民族关系的多彩和 

复杂，故需要对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个 “中性”的概念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宗教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它作为方法论必须具备 “中性”的态 

度和立场，是个 “中性”的概念；只有中性的概念，才能有效地适用于研究普遍的社会现象。 

之所以说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个中性的概念，主要在于： 

首先，它在现象上是普遍的。正如前面所说，认同性和别异性是群体社会下的普遍性范畴， 

① 《宗教学通论新编》，第 545页。 

② 同上，第622页。 

③ 吕大吉教授认为：“在君权来自神权，而且在现实的宗教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君权与神权常常是直接统 
一

的。”吕大吉著 《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23页。冯天策认为：“统治集 

团把某一特定宗教作为神学统治的精神力量，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结成君权和神权的神圣 同 

盟”。冯天策：《宗教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184页。 

④ 《宗教学通论新编》，第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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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对群体社会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仟何一个群体社会几乎都信仰 
一 种或几种宗教，因此，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也具有普遍性。宗教是人类群体性社会发展需要 

的产物，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客观性；宗教自从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以来，就与民族社会持续地发 

乍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种宗教都会通过其认同性和别异性来满足任何一类群体社会的各种 

需要，如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经济的、风俗的，等等。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在轴 

tL,H寸代以前，其表现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总、7I ，或者说各种社会文化都宗教化了；轴心时代以后， 

其他各种社会文化相继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具有 J，其独立的价值，表现为tN：俗的义化。虽然宗教 

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都成了世俗的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宗教完伞决裂了，而是仍然带有 

小同程度的宗教性，如轴心时代三大文化的发展就是如此 ，希腊哲学的发展变成了基督教神学的 

婢女，印度佛教哲学 自身宗教化了，中国儒家学说虽然以哲学伦理作为核心和I内容，却也采』}j l『 

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形式，二者形成了 “内容与形式，里与表”④ 的关系。 方文艺复兴以来， 

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的觉醒，形成了对基督教或宗教的猛烈批判，甚至魁彻底的否定，主张用 

科学代替宗教。但伏尔泰、康德等一批学者仍然承认宗教的合理性及其社会价值，主张在信仰和 

社会的领域继续为宗教留有余地；不过，宗教能否在信仰和社会的领域保有余地，不是依靠 

“别人”的施舍，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本质和价值。基督教通过路德等人的改革，在适应了科学和 

理性时代要求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演变成西方世界的文化底色。 至在最具现代性的美 

国，宗教不但形式花样繁多，而且其新教的基要派表现出比欧洲天主教更多的保守性，美国的新 

总统都要以 《圣经》的名义宣誓就职。可见，宗教不仅是一般民众的需要，而且还是国家政治 

神圣性来源的需要。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宗教对民族社会的作用，具有时间和卒 

问意义上的普遍性。 

其次，它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宗教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力量，它本身并不先天就是善的或 

恶的，只有当它被人类群体使用的过程中，因为会产生有利和有害的效果，才会产生伦理 卜 q--：的 

和恶的评价。对宗教的信仰者，或者说信仰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宗教是至善的、 

爱的、和平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心中充满了挚爱的情怀，不但 自己对其所信神灵歌颂礼赞惟 

恐不及 ，礼拜献祭惟恐不周，甚至不允许信仰其他宗教者或不信仰宗教者对他们所信宗教的任何 

指责和批评；对于无神论者，他们对宗教进行了否定，认为 “宗教是鸦片”，是 “谎言”，是 

“绝对荒谬”的，甚至认为宗教应该完全消失。因为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本身的特点，当它对某 

群体有利时，相对可能会对与该群体对立的群体有害；对某群体来说是善的，对与该群体对立的 

群体来说可能就是恶的。当群体社会之问因为经济等世俗利益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发动战争 

时，他们律往都会以宗教的名义，祈求神助来实现他们世俗的目的，如春秋时楚怀 “隆祭祀 ， 

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②，晋候向神祈祷说：“帝许我罚有罪矣”( ，蒙古帝国的创建者 

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 (今肯特山)上朝圣时祈祷说：“呵长生天!我已武装 

起来，要为我的祖先们所流的血报仇，金人辱杀他们，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④ 欧洲中世 

纪基督教的 卜字军东征，以及当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所谓 “恐怖主义”与 “反恐怖主义”之 

争，都是以宗教的名义发动的不同形式的战争。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性的异化；所谓人性的异 

化，实际也可以说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综观各种宗教，一般而言，它们总足以 

“善”或 “至善”为追求目标的，并且也创造 r具有良善价值的历史事实，虽然伴随这一追求的 

① 吕夫吉：《泛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载 《从哲学到宗教学》，第 803—804页。 

② 《汉书·郊祀志下》。 

③ 《左传 ·僖公 卜年》。 

④ (法]勒内 ·格鲁塞著，蓝琪译 《草原帝 》，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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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它们也或多或少的造就了孽或恶。无论良善，还是孽恶，都是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实 

际应用中被扩大的结果。所谓药无优劣，以治病为良善，以害命为劣恶，二者理实相同。 如杜 

兰 (Will Durant，1885—1972)所说：“理念比所见所闻更真实，⋯⋯ ‘普遍性 ’⋯⋯永恒地存 

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本身比任何一个人都更真实，美本身比任何玫瑰花都更美”①。 

因此，对人类历史上以宗教的名义，或者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发生的矛盾、冲突以及战争造成的所 

有不幸，只有站在伦理意义上的中性立场，通过宗教认同和别异的相关性，才可能得出一种人道 

主义的，具有普世伦理的评判标准和体系。 

最后，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它本身既不能强化民族，也不会分裂民族，只有它被用于强化 

民族时，才会加强民族的凝聚力，被用于分裂民族时，就会形成离心力。它也不会无时无刻地强 

化民族和分裂民族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才会产生这种需要，进而宗教才会发挥相应 

的作用。无论它强化民族，还是分裂民族，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即都是通过认同性和别异性来实 

现的。并且，强化民族，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不等于就会推动民族进步、社会繁荣；分裂民族， 

形成离心力，不等于就会迟滞民族进步、经济发展。强化民族，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或分裂民族， 

扩大民族的离心力，只是方法和手段，其 目的应该是：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否被用于推动民 

族进步、社会繁荣的事业?用于该项事业，则可能会推动民族进步、社会繁荣，否则，又可能会 

迟滞民族进步、社会繁荣。从世界民族及民族关系看，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是普遍存在的，这 

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性存在的基本前提；当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表现得相对平和时，各民族 

之间的交往就会频繁和兴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就会增强，其结果往往是和平与秩序；当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表现得相对激烈时，各民族之间隔阂和矛盾就会增强，其结果往往是战争 

与混乱。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价值上具有中立性，它不会只对哪一个民族情有独钟，情偏意 

爱；也不会专对哪一个民族天生恶意，眼恨心仇。因此 ，只有站在价值意义的中立立场，才能基 

于人性和人道，使宗教在全世界追求民族平等、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生福利，以及人类的和 

平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不同的宗教类型具有程度上的差异 

任何一种宗教都拥有自己的信众。信仰同一宗教的民众——不论属于同一个民族，还是分属 

于不同的民族——都会通过该宗教的观念或思想、感情或体验、行为或活动组织和制度，来实现 

相同信仰者的认同，对其他宗教信仰者进行别异，形成为信仰群体。认同性和别异性，这是宗教 

信仰的一般特点。虽然各种宗教都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但不同的宗教类型在这方面的表现却有 

程度上的差异。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大体可以分属两种类型，一种是多神教类型，一种是一神教类 

型。不同的多神教既各 自信仰不同的 “主神”，也崇拜多个神灵，诸多神灵之间只存在地位高低 

的问题。在氏族一部落、民族一国家时期，各民族既认为自己所信神灵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也承 

认和尊重其他民族所信神灵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在世界性宗教发展阶段，既发展出了超民族的神 

灵，又把不同民族的神灵包容在这一宗教的体系之内，比如佛教在向各民族的传播过程中，会把 

不同民族的神灵吸纳为佛教的护法神，如藏族的雅拉香波、念青唐古拉、拉库日达、活德巩甲四 

大山神和十二丹玛女神，土族的神箭护法神，裕固族的王子护法神，等等。又如中国正统的国家 

宗教 (牟钟鉴教授称之为 “宗法性传统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是多神教。它们之间也曾发生 

过长时间的争论，这是不同宗教之间别异性的一般表现。经过争沦，儒、释、道三家通过认同和 

① Will Durant，The Pleasure of Philosophy，P．16—17．引白杨慧林著 《圣言 ·人道——神学沧释学》，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02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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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异，形成了世界宗教史上独具特色的 “三教合一”现象。这种 “三教合一”的现象，既有它 

们相互认同的统一性，又有各 自认同的差异性；统一性使它们相互亲近，差异性使它们相互尊 

重。如宋明理学家对佛、道在政治伦理上持批判态度，在哲学上则多有摄取；儒、道在政治论理 

上对儒学多有摄取，在宗教信仰方面则保持各自的独立品性。 “三教合一”的关系是 “理一教 

殊”的 “和而不同”关系。对儒、释、道的这种关系，明代僧人元贤表述得非常透彻。元贤一 

方面主张三教的合一，一方面主张三教的不同，认为二者不可混同。据此，他对中国化禅宗的颓 

败之风，从 “灭如来种族”的角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进而深刻地指出：“教既分三，强同之者 

妄也；理实唯一，强异之者迷也”①。在一神教里，比较典型的有属于民族 一国家宗教的犹太教， 

有属于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在摩西时代，要求犹太民族只信仰唯一的神，不 

可有别的神，到巴比伦之囚时代，又产生了耶和华是唯一真神，产生了唯一神的概念，有了神灵 

的真假观念。也就是说，犹太教的耶和华是真神，其他民族的神是假神，这种真假神观念相对于 

其他民族一国家宗教的多神观念是一种巨大的演变，真假神和伦理意义上的善恶神具有一定的对 

应关系。这种真假神观念直接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绝对唯一神观念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和伊斯 

兰教继续把犹太民族的唯一真神发展成全世界的唯一真神。认为其他宗教的神灵是假的，或者认 

其为 “魔鬼”，它们的神灵都应该消灭，甚至信仰这些神灵的信众也应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 

种否认其他民族宗教神灵的合法性观念，很容易产生对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缺乏包容性行为。这 

种一神教的信仰宣扬为信仰本身而进行斗争，如以色列人为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便以犹太教信 

仰的方式要求以色列人排除，甚至消灭原住该地的其他非以色列的各部族，基督教的耶稣说他到 

这个世界上不是给人们带来和平而是带来战争，伊斯兰教讲为主道而战的人，可以带着血衣进入 

天堂。这些宣传被明确写进 《旧约》、《新约》、《古兰经》中，因为这些经典的神圣性，这些主 

张也具有了神圣性。这就使也许当时具有合理性的宣传，变成了永久性的宣传；经典的不可变更 

性，使它形成了自身具有的特性。② 相对而言，多神教的包容性要大一些，彼此之间的排他性要 

小得多，甚至可以互相包容；一神教的包容性要小一些，彼此之问的排他性要大得多，相互很难 

包容。因此，在世界宗教史上，各种多神教之问似乎从未出现过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发生的宗教 

战争，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没有发生过战争。它们在民族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 

有时斗争也非常残酷，如佛教传人吐蕃的过程与苯教之间的斗争。当藏传佛教形成后，又能从中 

看到很多苯教的内容，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斗争过程也是相互容纳的过程。而一神教之间却出现过 

残酷可怕的斗争，以致发动过长期的宗教战争，如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曾发动过长达六次 

之多的十字军战争；一神教的各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甚至比一神教之间的斗争更为残酷，如基 

督教内部的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之间的胡格诺战争曾长达三十多年之久 (1562至 1598年)； 

伊斯兰教哈瓦利吉派有时被称为伊斯兰教的清教派，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哈瓦利吉派对基 

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拜火教徒表示宽容，同时却对不接受他们教义的同教的穆斯林越来越不加容 

忍。”③ “相传有一次穆阿台及勒派的领袖瓦绥尔 ·伊脱落在他们手中，自己只好假意承认是多 

神教徒，他认为承认是一个多神教徒比承认是一个反对他们的伊斯兰教人还容易得救。哈瓦利吉 

① 《寐言》，转引自牟钟鉴著 《中国宗教与文化》，巴蜀书社 1989年版，第161页。 

② 美国学者亚瑟 ·享利 ·史密斯的 《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认为，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 

点经常有人指出，这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征之一，也是与印度 、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 的区别之一。梅 

杜斯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圣洁庄严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放 

荡的描写和粗鲁的语言。”参见该书 “多元信仰”部分，乐爱国、张华玉译本，学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50页 。 

③ [苏]叶 ·亚 ·别利亚耶夫：《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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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异派伊斯兰教人，异常虐待，虽老弱妇孺，也好不怜惜。”① 相对而言，伴随着一神教之间 

的相互斗争，并没有出现相互融合的现象。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主要表现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之问，这说明一神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更为强烈。当然，这些举例只为说明宗教的认同性 

和别异性在不同类型的宗教具有程度上的强弱差异，这种强弱差异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相 

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各宗教之间并不是 “仇必仇到底”，而是 “仇必和而 

解”。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本质上是有利于各个民族、各种群体共生共存的，因此，虽然它们 

之问总不免会发生斗争，甚至还很残酷 ，但它们却总是各自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和进步的。人类 

源远流长的进步历史本身无可争辩地说明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之间的主流是共存共荣的。继美国 

学者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后，同样是美国学者的杜维明义大力提倡 “文明对话”，乃至要建 

立对话文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和英国学者阿 ·汤因比在 《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录中，提 

出人类宗教未来的发展应该是 “向多神教的回归”。当下全球性的文明对话热潮都致力于建立和 

平、和谐、秩序的社会。考察所有这些活动和主张，都是建立在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基础之 

上。只有首先承认了宗教具有认同性和别异性，以及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具有程度上的差异 

性，才能更好地在 “存异”的前提下，对 “求同”作出努力并获得硕果。 

四、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具有群体意义上的多层次性 

在多元一体格局内，个体对群体的归属关系，必然会表现为认同和别异的多层次性，如中国 

的56个民族，既各自认同于所属的民族，与其他 55个民族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于中华民族， 

共同别异于中华民族之外的民族。与此相适应，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也会表现出多层次性 ，如 

伊斯兰教在中国，既有回族化的认同和别异，又有中国化的认同和别异，这与回族是中国多民族 

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应的。 

此外，具有世界性的宗教，尤其是三大世界宗教，每种宗教内部又分为不同的教派，每个教 

派和整个宗教又共同构成了不同的信众集团或群体，各个教派在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的同时，又 
一 起认同于所属的同一个宗教而别异于其它的宗教。在多教派的同一宗教内，也会出现认同和别 

异的多层次性，如藏传佛教内的各个教派，既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是佛教而共同别 

异于苯教等其他宗教；又如基督教内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既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又一起 

认同于基督教而共同别异于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内的逊尼派、什叶派、穆尔太齐赖派 

等既各自认同和相互别异，又一起认同于伊斯兰教而共同别异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这种群体意义上的多层次性，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既有原则 

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人类群体的组合过程中，既有基于血缘关系的组 

合，如家庭、氏族或部落；又有基于地缘关系的组合，如民族、国家；又有基于信仰关系的组 

合，如各种宗教及其教派。在这种组合关系中，血缘是基于人的生物性而进行联系的，它是最固 

定和最保守的；地缘关系是基于人的社会性而进行联系的，它可以超越血缘关系，实现多血缘的 

联系，相对更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信仰关系是基于文化性而进行联系的，它可以超越血缘关系 

和地缘关系，实现多血缘、多地缘的联系，是最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的。正因为信仰的这一特 

性，宗教才会走出氏族一部落，民族一国家，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发展形成世界性宗教， 

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可以说，正因为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超血缘、超地缘的特性， 

人类社会才会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出现群体性联系的多层次性。在人类以氏族一部 

落、民族一国家、多民族国家或帝国为单位的组织过程中，相伴随总会出现氏族一部落宗教，民 

[埃及]艾哈迈德 ·爱敏：《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第l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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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一国家宗教，以及世界宗教。也许有人会说 ，只有氏族一部落、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建 

起来后，才会产生相应的宗教形式，这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只是对群体性联系中多层次 

事实的肯定，而不是创建。此论不错。但如果没有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肯定，这种群体性联 

系的多层次成果如何能够保障或保持?越是超血缘、超地缘的群体就越需要通过宗教的认同性和 

别异性来神圣化其组织的合法性，如所谓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在人类群体性组织的发展史 }-具有 

普遍性。人类群体性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较大群体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较小群体的消失，而只是较 

大群体对较小群体的容纳。当然其容纳的形式可以多样 ，如民族一国家内，氏族、部落的继续存 

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内羁縻府州的没置，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内行省的设立，以及近代英吉利 

帝国内殖 地的没立，等等。虽然形式可以多样，但容纳的本质却是一致的。上述较大群体组织 

是否能够合法与长久，可以说 与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效果是成正比的。英国学者赫 ·乔 
· 韦尔斯在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一书中，对罗马帝国和中国进行了对比，他 

指出罗马帝国在军事强大的同时，却因 “政治奴役和经济奴役”而使 “罗马人的心灵永远居于 

幼稚状态”，进而导致 “人类的灵魂和精神都衰退了”。中国却在 “思想上维持团结直到近代”， 

“自从汉代以来，中国经历 r政治命运上的巨大盛衰兴废，但是从未改变它的基本性格；它曾经 

分裂过，但它总是又恢复了统一；它也被征服过，而它总是吸收和同化了它的征服者。”④ 两相 

对比，我们看到的是军事、政治力量功能的短暂性和宗教、文化力量功能的久远性。 

信仰关系是基于文化性进行联系的。在人类早期社会，各币Il文化形式曾被统摄在宗教体系之 

内，宗教成了一切社会文化的总纲和核心。近代以来 ，文艺复兴打破了这一宗教统摄的格局，各 

种文化形式纷纷获得了独立发展。在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各自发展过程中，人性得 

以凸显和张扬。伴随着人性的凸显和张扬，社会人群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人权和 

民主成了社会组织的依据和原则。与之相适应，宗教盼认同性和别异性也发生了演变，科学和民 

主的精神也越来越多地被吸纳进来，宗教世俗化的倾向也很突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宗教的 

认同性和别异性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神圣化仍然是任何一级群体得以组织的前提和保障。没 

有神圣化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群体，其必然是松散的，也是极易分裂或分化的，或者说其群体的认 

同性和别异性必然是极弱的。 

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具有群体意义上的多层次性，并 等于多层次性的群体在任何一种宗 

教或文化体系内都能长期有效地保持。要使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多层次的群体社会中发挥长 

久有效的功用，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人类追求至善的核心理念；(2)具有包容性的 

态度和政策。对此，中国绵延不绝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以中国明朝为例， 一方面， 

明政府强调有以 “一体为仁”和 “平等”的理念治国，如朱元璋在诏书中讲：“我国家受天明 

命，统御万方，思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成推一体之仁”②，明成祖讲：“人性之 

善，夷狄与中国无异”，应当 “不分等类，验才委任”③。另一方面，明政府在尊崇 “仁政”的 

前提下，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了包容性政策，谭其骧先生指出：“中国在 一个国家里，汉族在一 

个民族咀，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其荣的态度”，“就是剑了君主制发展到最高度的明 

清时代，统治者也只要求应试的士子在试卷上必须按经义代圣贤立言，却不管你所信仰的到底是 

① 参见 (英]赫 ·乔 ·韦尔斯著 《世界史纲一 一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第27章，吴文藻、谓}冰心等译，人民 

出版社 1987年。 

② 《明史 ·西域传三》。 

③ 《明太宗实录》卷1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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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还是神仙，是周公 、孔子、孟子、程朱，还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或安拉真主”。① 只 r 

以至善作为终极的价值追求 ，才可能采取具有包容精神的宽容政策；只有采取了具有包容精神的 

宽容政策，才有可能体现乃至实现至善的追求。 

五、小 结 

认同性和别异性是群体社会下的普遍性范畴，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认同和别异来实现群体的 

独立性，川时也在于通过认同和别异来达到群体问的 存状态，这是认同和别异 “内外一体” 

的本质所决定的。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虽然是对民族的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神圣化，但二者所 

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民族之间的共存状态意味着民族之问必然会发生交往和联系，民族的认州 

性和别异性说明在民族交往中，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追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原则。民族利 

的表现形式，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属于单一民族的私有利益，一是属于多个民族的共同利益。从 

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看，每个民族都在通过认同和别异追求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发展。由于民族 ‘ 

强弱差异，其利益最大化发展也是有限和相对的；民族利益最大化发展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使共 

赢必然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进而表现出一种 “合乎规律的进程”②，其最终的趋向是走向各民 

族的多元并存状态，实现各民族多元统一的普世性价值。 

各民族多元统一的普世性价值，既强调多元性的价值 ，又强调统一性价值，是多元性和统一 

性价值的和谐。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作为 “中性”概念，其积极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类群体 

走向 “多元性的统一”状态。这种民族间 “多元性的统一”状态．在精神上表现为 “和而不 

同”的文化和心理境界。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在不同类型的宗教表现有程度上的差异；使 

信众在群体的隶属关系上，表现出多层次性。这种现象说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作为中性 

概念，在实践中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宗教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现象，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在于服 

务于人类自身。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考量宗教能否有利于人类 自身的 

发展，关键在于人类能赋予宗教什么样的品性。从雅斯贝斯的轴心文化理论出发，哲学的、理性 

主义的、人义主义的基本精神，似乎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人类各民族间 “多元性统 
一

”状态的形成，取决于理念上对至善的本质和意义的追求，实践上采取具有 “宽容精神”的 

政治举措。宗教认同性和别异性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否 “唤醒所有人在历史留给我们的空间内j 

同生存的意识”③。 

宗教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形式，是服务人类的工具和手段。为了使宗教更好地为人类服务，需 

要以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为方法论，以人类社会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为基本事实，努力深入研 

究，以求达成共同生存的意识，追求人类 自身的文化建设 ，社会人群的和平与幸福。 

(责任编辑：于光) 

①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载王元化主编 《释中国》卷3，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1633—1635页。 

② [德]康德在其 《实用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每个民族都试图通过奴役相邻的民族来加强 自己，这就会成 

为扩张欲；而如果没有对别的民族占到上风，就会产生怕被别的民族吞并的恐惧：这样，我们人类的内部 

或外部的战争即使是如此巨大的一种灾难 ，但 当天意的机巧虽然使相：互冲突的力量在摩擦中柏互抵消，却 

终究由别的动力的撞击和带动而使 自己长久保持着合规律的进程时，这灾难同时又是从粗野的自然状态过 

渡到公民状态的动力。”邓晓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59页。 

③ (法]列维 ·斯特劳斯著，于秀英译 《种族与历史 ·种族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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